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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然而，三軍統帥馬英九總統卻遲未核定在 2014 年進行量產

，事涉我國國防安全之重大議題，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傳聞軍方已成功研發射程達 1,200 百公里的中程地對地飛彈，射程涵蓋上海等中國華中、華

南精華地區。未來中科院研發團隊如能成功提升，將 1,500 公里有效射程增加到 2,000 公里

，這將涵蓋中國北京等主要軍事目標，射程 2,000 公里的雲峰中程飛彈，將可以做為台灣應

付中國軍事威脅的最佳戰略武器。 

二、「雲峰專案」原預定於 2014 年量產，三軍統帥遲未核定，計畫受阻將有害國軍戰略反制飛

彈之發展，國軍有何因應之道？ 

（三十六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鑑於 5 都直轄市議會，除高雄市議會外，

議會錄音及錄影管理規則皆訂有會外人員不得要求播放議員

發言錄影、錄音之相關條文。這些議會訂定的規則有違《政

府資訊公開法》之精神，且為了避免議會審查預算的暴衝驚

人奇觀再度出現，不只應全程錄影，更應公開，並使民眾可

隨選隨看，不得加以限制，唯有議會開會過程全部攤在陽光

下，接受全民的檢驗，才能避免議會暴衝或放水，爰此特向

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現行《政府資訊公開法》第 8 條，政府資訊之主動公開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應斟酌公開

技街之可行性，選擇其適當之下列方式行之：一、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。二

、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。三、提供公開閱覽、抄錄、影印、錄音

、錄影或攝影。四、舉行記者會、說明會。五、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。 

二、以議會錄音及錄影為例，即便有全程錄影，目前僅有立法院有提供「網路隨選視訊」，其

他地方議會另設有諸多限制。民眾如欲觀看會議錄影，僅能收看直播，而無法隨選隨看，

甚至有議會規定「會外人員不得要求播放議員發言錄影、錄音」。 

三、《地方制度法》第 54 條，直轄市議會之組織，由內政部擬訂準則，報行政院核定；各直轄

市議會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，報行政院核定。縣（市）議會之組織，由內政部擬訂

準則，報行政院核定；各縣（市）議會應依準則擬訂組織自治條例，報內政部核定。故，

內政部應要求各縣市議會落實公開政府資訊，將議會審議過程錄影，並使民眾可隨選隨看

。 


